
建设工程竣工日期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 14 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

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

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

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

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这是关于建设工程竣工日期的规定：第一项是最常规

的规定；第二项是为了防止发包人拖延验收而做的规定；第三项是对于在建设工

程未经竣工验收的前提下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情形所做的规定，对于此情形在司法

实践中比较常见，争议也比较大。

一、多数判决和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形式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 231 号民事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

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三）建设工

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在

本案中，结合涉案工程没有竣工验收，圣奥置业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为购房者办

理了入住手续交付房屋的事实，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应认定 2015 年 12 月 1

日为涉案工程竣工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 229 号民事裁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

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三）建设工程

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元

成龙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案涉房屋于 2010 年 10 月交付航北公司使用，航北公司

对此予以认可。原审亦认定案涉工程自 2010 年 10 月交付使用。因此，尽管双方

对案涉工程何时实际使用存在争议，但对 2010 年 10 月案涉工程已经由元成龙交

付航北公司的事实并无异议。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原审以该房屋转移占有之

日作为竣工之日，认定元成龙主张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法定期间，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 552 号民事判决认为，本院《关于审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

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

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

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本案

中，双方签字确认的《移交证明表》、《初验报审表》可以证明苏南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将工程全部交给同鑫公司验收，同鑫公司亦认可案涉工程已部

分交付购房户。据上述规定，应以该时点作为案涉工程竣工日期。故原判决将

2014 年 5 月 26 日视为工程竣工移交时间，并无不妥。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1503 号民事裁定认为，《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

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

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

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一审判决查明，案涉梅苑城邦酒

店、梅苑城邦 1#商住楼地基基础工程及主体结构工程的质量均办理了竣工验收

备案或予以验收。二审判决认定，梅苑城邦酒店（科研中心）、梅苑城邦 1#商

住楼均已实际对外营业或公开销售。伊隆达公司对前述判决认定的事实未提出异

议。对外营业属于已经使用的情形，故原判决依据《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司法解释》

第二条判决伊隆达公司支付工程款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 425 号民事裁定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

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

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

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

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

期。”在安厦公司撤出工地后，黄河建工未对已完成工程量进行证据保全就继续



施工，现工程已经整体交付使用，则水管站使用涉案工程之日，应当视为竣工之

日。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705 号民事裁定认为，关于双方当事人对

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如何认定实际竣工时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

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

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

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

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

期。”本案即属于双方因未办理书面完工交付手续导致竣工时间有争议的情形，

可以适用前述司法解释认定竣工日期。原审已查明，双方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就

案涉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因此原判决认定该时间为竣工时间并以此计算工程逾

期时间，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 94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竣工日期的认

定问题。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

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

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

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看，建设工程的竣工日期区分为实际竣工日期和视同竣工日期。由于 2011 年 10

月 1 日的竣工验收仅是单项工程的验收，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案涉工程整体验收

合格的证据，仅凭现有证据，难以确定竣工日期，人民法院只能确定视同竣工日

期。2012 年 8 月 10 日的《哈尔滨日报》载明，案涉工程于 2012 年 8 月 8 日落

成开诊。哈尔滨日报系当地党委机关报，具有公信力，且该文系哈五院在该报刊

登的专刊，该文内容载明的落成开诊日期应当视为该院认可的案涉工程投入使用

日期，因此，应当将 2012 年 8 月 8 日哈五院投入使用的日期视同竣工日期。

二、少数判决观点对上述司法解释作了与字面意思不完全一致的解释

1、虽建设工程先交付后竣工验收，但发包人未擅自使用，故以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为竣工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 679 号民事裁定认为，关于案涉工程竣工

日期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

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

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

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

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本案中，首先，虽然案涉工程是先交付

后进行竣工验收，但华厦公司并非擅自使用未经竣工验收的案涉工程，而是经双

方协商的结果。其次，2012 年 7 月 5 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勘察单位、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相关人员共同参加了案涉工程 5#、6＃楼工程质监验收并形成

《生态时代 5#、6＃楼工程质监验收会议纪要》，即案涉工程经过了竣工验收，

故二审法院以实际验收之日 2012 年 7 月 5 日为竣工日期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

定。

2、虽建设工程已交付，但工程质量未达到交付条件，故以改建竣工合格的

时间作为竣工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235 号民事裁定认为，《建设工程适用法

律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

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

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

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

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本案中，长安公司虽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

完成案涉工程施工并向宝泉公司交付，但因工程质量未达到约定交付条件，未能

通过竣工验收。之后，又发生外墙保温板脱落事故，双方为此进行多轮协商解决

未果。至本案纠纷发生时仍没有能够进行竣工验收。由于本案不符合《建设工程

适用法律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的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情形，

二审法院认定长安公司完工时间为案涉工程竣工时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

2015 年 8 月 30 日，即本案争议的外墙保温改建工程竣工时间，案涉工程已具备

竣工验收条件，一审法院将该时间点视为长安公司施工的案涉工程竣工时间，符



合本案实际情况，也不违背上述《建设工程适用法律解释》对认定竣工日期确立

的法律规则。

3、先部分使用，后竣工验收，应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作为竣工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 532 号民事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

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

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

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

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

期。由此可知，在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应当以竣工验收合格之

日为竣工日期，在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情况下，才应当以

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涉案工程虽然从 2014 年 1 月 2 日开始进行

了部分实际使用，但在 2014 年 4 月 28 日才竣工验收合格，并由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出具了《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工程验收证明》，

依法应当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即 2014 年 4 月 28 日为竣工日期。

附：陕西一建与华厦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华厦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甲方），陕西一建作为施工单位（乙方）

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书面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一、工程名称：华

厦-生态时代 5#、6#楼及楼宇间地下车库，地点：高新大道 59 号。二、工程承

包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除基础土方开挖、电梯安装、消防工程、塑钢门窗、楼

宇对讲、阳台防护栏杆、防护栅、防盗门、天然气、网络、通讯、高低压配电等

专业分包工程外所有的土建、安装、建筑装饰工程及专业分包工程的预埋、预留

工程。六、承包方式：除甲供材料设备，甲方分包工程（含指定分包和直接分包）

外的合同范围内的包人工、包材料、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严禁承包方

私自转包。七、结算方式：1.依据施工图纸、设计变更、合同约定和乙方的现场

签证据实结算（其他配套设施设备按专业设计图预埋、预留）；2.建筑工程执行

1999 年《陕西省建筑工程综合概预算定额》及 99《费用定额》，安装工程执行

全国统一安装工程 2001《工程预算定额陕西省价目表》及 2001 年《费用定额》，

建筑安装统一按二类工程取费，总价下浮 5%（甲供材料及差价部分不下浮）；3.



人工费按陕建发（2007）232 号文件执行，不再响应其他政策文件；地材按宝鸡

2009 年第三季度信息价补差（差价部分不下浮）；4.水费、电费按实际价与定

额价相互找差价（差价部分不下浮）；5.取费项目不计贷款利息、劳保统筹、定

额测定费、四项保险只计取工伤保险。基础土方开挖、消防工程、电梯安装、塑

钢门窗、进户防盗门、楼宇对讲、阳台防护栏杆、防护棚由甲方指定分包，计取

3%配合费（劳动统筹甲方在报建过程已缴纳，在工程结算后向乙方提供发票复印

件）；6.安全文明施工补贴：达到市级文明工地并获得证书按 1%计取，达到省

级文明工地并取得证书按 1.6%；7.甲供材料不计取采保费，只计取钢材卸车费

10 元/t。凡涉及到计取费用的项目，甲供材不进入工程总造价，依据定额消耗

量核实，并计取相关费用。八、履约保证金：1.在施工协议书签订后乙方向甲方

交纳 150 万元履约保证金，主体施工到±0.00 时返还 30%，主体施工至 8层封口

后返还 30%，主体封顶结构验收后返还 30%，质监站验收后返还 10%（履约保证

金不计取利息）；2.如因甲方原因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工程延期开工 3

个月以下（不包含三个月），甲方承担保证金超出 3个月后日期的同期贷款利息。

九、工程款支付：1.主体工程施工到五层时支付已完工造程量造价的 80%（当月

付 40%，次月付 40%）。进度付款＝（核实的已完工程量—定额甲供材料款）×

80%；2.六层以上按形象进度支付，按月形象进度已完工程量造价，双方核对后

按定额价扣除甲供材料款后，支付当月完成工程造价的 80%，进度付款同第一条；

3.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向用户交钥匙付到总合同价款的 85%；4.在乙方单位上报

决算资料齐全三个月内核对定案后，扣除 5%的保修金，并在三个月内付清剩余

工程款。十二、违约责任：在签订国家正式文本合同前，若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

约，则违约方支付守约方工程总造价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国家正式文本合同签

订后，违约责任按国家规定及正式合同约定执行（不可抗力除外）等。2009 年

11 月 24 日陕西一建向华厦公司电汇 1500000 元保证金。2010 年 3 月 5 日陕西一

建中标该工程后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部分协议书中约定工程名

称：华厦-生态时代 5#、6#楼，合同总价 35116364.47 元；承包范围：施工图纸

范围内（分包项目除外）的土建、安装、建筑装饰工程及专业分包工程的预埋、

预留和各项设计变更项目。不包括的工程范围：甲方分包项目有：基础土方开挖、

电梯安装、空调工程、消防工程（地下室排烟送风系统、火灾自动报警联动控制



系统、地下室及楼宇内喷淋系统）、安防工程、塑钢窗、楼宇对讲、阳台防护栏

杆、防护棚、三防门户、天然气、网络、通讯、高低压变配电等。开工日期 2009

年 12 月 25 日，竣工日期 2011 年 7 月 8 日。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六条合同价款

约定：（3）采用可调价格合同，合同价款调整方法：详见甲乙双方签订的《工

程施工协议书》；本工程不支付工程预付款。执行“工程施工协议书”有关条款；

工程进度款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比例是：按照“工程施工协议书”之约定。第七

条材料设备供应约定：除甲供材料外其他主要材料、安装主材实行认质认价，辅

材由承包人自行询价、采购、运输、保管。并对材料质量负直接责任，进场材料

需经发包人核查签证。安装工程主材、设备及其它认质认价材料结算时按实调整，

且不再优惠。第九条竣工验收结算中结算审查期限：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后

60 天内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发包人在收到后 60 天内

完成审查和审计，给予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在本条规定期限内对结算报告及资

料没有提出意见的，视为认可。竣工结算完成后根据确认的竣工结算造价扣除

5%的工程质量保修金，所余款额 60 日内付清，若未能按期支付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一条中约定本合同与双方签订的“施工协议”有冲突之处，以“施工协议”

为准。其后有附件 1、附件 2。附件 2中发包供应、认质认价材料设备有：一、

土建部分为钢材甲供，水泥甲供，沙石、普砖、炉渣、砌体材料、卫生砖，地面

砖、外墙面砖、屋面广场砖、聚氨酯防水涂料、SBS 防水卷材、保温挤塑板、珍

珠岩板、乳胶漆、烟道、防火门、电梯门套、楼梯栏杆钢材为认质认价；二、安

装材料：设备及所有安装主材为认质认价。合同履行过程中华厦公司共支付陕西

一建工程款 23303384.84 元。

另查明：2012 年 2 月 29 日由监理单位及华厦公司、陕西一建三方书面形成

临（[2012]002 号）会议纪要，认为 5#、6#楼地下室地面、地下车库顶棚涂料未

完工，个别进户门无法正常开启，6#楼施工电梯未拆除，小区大门未完工，门面

户裙楼砌体、外墙刮槽未完工，地下车库存电缆地沟未完工。要求以上工程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分包单位配合穿插作业。2012 年 5 月 21 日，双方书

面形成华厦生态时代一期 5#、6#楼交房及场地清理协议，约定：5#、6#楼合同

约定内所有工程量，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楼内所有施工任务（分包项目除

外），并具备验收条件；2012 年 5 月 31 日正式向被告方移交全部钥匙；3#、5#



楼门面房、小区大门及地下车库工程，合同约定内所有工程量，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前完成；每提前一天奖励 5万元，每滞后一天处罚 5万元。2012 年 7 月 5

日，华厦生态时代 5#、6#楼经验收合格。2013 年 4 月 23 日，陕西一建通过邮局

将结算书邮寄给了华厦公司。

又查明：陕西一建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后，一审法院委

托陕西融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威公司）对 5#、6#楼和增加的

地下室车库、大门及 3#裙房、小二层商铺工程造价进行造价鉴定，融威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出具工程造价的鉴定意见书（陕融造[2016]379 号）。2017

年 1 月 18 日一审法院就鉴定意见书组织了开庭质证，双方均提出了对于鉴定意

见的异议，后融威公司作出了《调整说明》，2017 年 3 月 2 日、3月 10 日一审

法院对于该说明组织了开庭质证。双方对此《调整说明》均作出了质证，并提供

了相关的证据。2017 年 7 月，融威公司作出了《调整结论》。并作了如下说明；

对于经质证明确的排污费分摊、屋顶轴流风机施工、甲供卫生间厨房瓷砖和甲供

电气主材问题，本次对原鉴定结论予以修正。另外，根据质证中提出的混凝土墙

模板子目套用、材料信息价根据《施工协议》应采用 2009 年第 3期信息价，不

应采用施工期间信息价、主体墙体材料为轻集料砼砌块、欧式挂件工程量、增加

计算水电价差等问题，本次对原鉴定结论予以修正。经本次修正后，2017 年 4

月 12 日《调整说明》结论作废，鉴定结论以本次《调整结论》为准。本次《调

整结论》附表仅附本次有调整部分的表格，未调整部分明细仍以《鉴定意见》附

表 2017 年 4 月 12 日《调整说明》附表为准。

一、调整后鉴定结论：

经核算，原鉴定结论应调整增加 3049200 元。调整后鉴定结论为 29346900

元。

二、争议问题说明：

双方提交的异议及其证明材料，存在对立矛盾，涉及总造价 2513000 元（汇

总数仅供参考，不宜直接与鉴定结论总数加减）：

（一）土建。

1.甲供天然砂石主材费 237891 元：华厦公司 2017 年 1 月 18 日开庭提交的

异议问题，称本项目地下车库顶板天然砂石主材为甲供，陕西一建否认。天然砂



石造价已计入了鉴定调整结论，故将鉴定结论中天然砂石主材涉及造价列入争议

项目。待双方进一步提供证明，如最终证明天然砂石确为甲供，则应从鉴定调整

结论中减除该项造价，否则不必再修改本《调整结论》。

2.自购钢材价差 873964 元：按照合同约定，钢材均甲供，陕西一建称甲方

未全部供应，部分为施工方购买，根据建设方提供的相关说明，建设方供应的钢

材总量为 1890.369 吨，预算总量为 2212.34 吨，差 321.97 吨，按施工期间平均

市场价4750元／吨与预算价2128.73元／吨的差额计算，含税价差为 873964.44

元。由于钢材造价已按预算价计入了鉴定调整结论，故将鉴定调整结论中预算量

与甲供量之差作为（可能的）自购钢材（按市场价格计算）价差列入争议项目，

如华厦公司能证明全部钢材为甲供或乙方未自购钢材，则此项价差不应计入鉴定

结论，且需扣除已计入鉴定调整结论的钢材预算价（含税）709564.16 元，反之，

陕西一建如能证明这些钢材为自购，则不必再修改本《调整结论》。

3.自购水泥价差 822971 元：按照合同约定，水泥均甲供，陕西一建称甲方

未全部供应，部分为施工方购买，根据建设方提供的相关说明，建设方供应的水

泥总量为 7808.63 吨，预算总量为 11027.4 吨，差 3218.77 吨，按施工期间平均

市场价（425R：315 元／吨、525R：385 元／吨）与预算价（425R：260 元／吨、

525R：290 元／吨）的差额计算，价差为 823243.75 元。由于水泥造价已按预算

价计入了鉴定调整结论，故将鉴定调整结论中预算量与甲供量之差作为（可能的）

自购水泥（按市场价格计算）价差列入争议项目，如华厦公司能证明全部水泥为

甲供或乙方未自购水泥，则此项价差不应计入鉴定结论且需扣除已计入鉴定调整

结论的水泥预算价（含税）791905.79 元，反之，陕西一建如能证明这些水泥为

自购，则不必再修改本《调整结论》。

4.2011 年 12 月 1 日后施工部分人工价差：鉴定委托书中要求鉴定的停窝工

损失，2017 年 3 月 2 日开庭时陕西一建当庭澄清，应为：因甲方（华厦公司）

原因导致部分项目推迟到 2011 年 12 月 l 日后施工，适用新的调价文件（陕建发

[2011]277 号），由此计算的人工价差。

根据上述情况，本次调整修正按陕西一建提出的华厦公司 2011 年 5 月 16

日《截止 2011 年 4 月 1 日工程量完成情况》列举的 5#、6#楼和地下车库土建工

程进度对 2011 年 4 月 1 号以后施工的土建工作量人工工日进行了测算，并根据



陕建发[2011]277 号文件给定工日价差测算了人工总价差，列于争议项目供报告

使用人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截止 2011 年 4 月 l 日工程量完成情况》仅列示了土建项目，

未提及安装工程进度，故本次未计安装工程人工价差；另外，该函说明的是 2011

年 4 月 1 日进度情况，与陕建发[2011]277 号文件给定的时间节点 2011 年 12 月

1 日有一定差距，特别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二）安装。

1.陕西一建提出 PVC 排水立管均采用配套的消音管件连接，华厦公司提出

PVC 排水立管均采用普通管件连接，此项存在争议，涉及造价 37810.46 元，未

计入本次《调整结论》。如华厦公司能证明 PVC 排水立管均采用普通管件连接，

则不必调整鉴定结论，反之，陕西一建如能证明 PVC 排水立管均采用消音管件连

接，则应将此项价差再计入鉴定结论。

2.给水管安装定额中已包含管道一次试压，陕西一建提出户内埋地给水管存

在二次试压，此项存在争议，涉及造价 15342.7 元，未计入本次《调整结论》。

如华厦公司能证明未要求户内埋地给水管二次试压，则不必调整鉴定结论，反之，

陕西一建如能证明户内埋地给水管建设方要求进行了二次试压，则应将此项价差

再计入鉴定结论。

3.消火栓管道安装定额中已包含管道一次试压，施工方提出消火栓管道实际

试压两次，此项存在争议，涉及造价 7895.37 元，未计入本次《调整结论》。如

华厦公司能证明未要求消火栓管道试压两次，则不必调整鉴定结论，反之，陕西

一建如能证明消火栓管道建设方要求进行了二次试压，则应将此项价差再计入鉴

定结论。

4.2017 年 6 月 18 日补充的鉴定资料为华厦公司提供的配电箱采购合同（涉

及金额 297180.35 元）、无负压供水设备采购合同（涉及金额 227790.32 元）和

相应付款证明，这两项设备是否为甲供双方存在对立观点，鉴定意见已将这两项

设备价计入鉴定结论，将争议涉及金额列示在争议项目，供报告使用人参考。如

华厦公司能证明这两项设备为甲供，则应调整鉴定结论，从鉴定结论中扣除相应

金额，反之，陕西一建如能证明这两项设备为乙方自购，则不必再修改本《调整

结论》。



三、其他有关问题：

2017 年 1 月 18 日质证中，陕西一建提出要求鉴定机构测算的部分数据，现

分别说明如下：

养老统筹费：本项目鉴定造价中按行业管理规定扣除了养老统筹费 1031873

元。

安全文明施工定额补贴费：按本项目鉴定依据的标准（99 定额），取得《安

全文明工地证书》结算时方可计算该项费用，本项目提供的鉴定资料中未见《安

全文明工地证书》，故鉴定结论未包含该项费用。按同期标准测算，本项目如按

2.6%测算，安全文明施工定额补贴费为 755738 元。

再查明：华厦公司分别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2010 年 8 月 11 日、2010 年

11月17日、2012年 11月15日退还陕西一建保证金450000元、450000元、450000

元、100000 元，以上共计 1450000 元。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华厦公司共支付陕西

一建工程款 22060710.35 元，代付工程款 380900 元，代付税款 833944.69 元，

代付环保费 27829.8 元。以上诸项华厦公司共计支付陕西一建工程款

23303384.84 元。

裁判原文节选

一审【案号：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宝民二初字第 00014 号】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

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

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因此 2010 年 3 月陕西一建中标该工

程后双方签订的也经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二、陕西一建虽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通过邮局将结算书邮寄给了被告，但依据合同约定，华厦公司享有 60 天的审

查期。陕西一建于 2013 年 5 月 8 日在该审查期内就本案所涉纠纷提起诉讼，违

反双方约定，且华厦公司对于陕西一建结算报告提出异议，故对于结算报告一审

法院不予认定。三、依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委托融威公司对本案所争议的工程进

行了鉴定。对于鉴定结论已经双方多次质证，鉴定单位也就有关情况作出了说明，

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对于双方争议的部分。一审法院分述如下：



（一）土建。

1.鉴定机构认为甲供天然砂石主材费 237891 元，华厦公司 2017 年 1 月 18

日开庭提交的异议问题，称本项目地下车库顶板天然砂石主材为甲供，陕西一建

否认。天然砂石造价已计入了鉴定调整结论，故将鉴定结论中天然砂石主材涉及

造价列入争议项目。待双方进一步提供证明，如最终证明天然砂石确为甲供，则

应从鉴定调整结论中减除该项造价，否则不必再修改本《调整结论》。一审法院

认为，双方在合同中对该部分并未约定为甲供即华厦公司供应，且在庭审过程中

华厦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故不应从鉴定调整结论中减除该项造价。

2.鉴定机构认为自购钢材价差 873964 元，按照合同约定，钢材均甲供，陕

西一建称甲方未全部供应，部分为施工方购买，根据建设方提供的相关说明，建

设方供应的钢材总量为 1890.369 吨，预算总量为 2212.34 吨，差 321.97 吨，按

施工期间平均市场价 4750 元／吨与预算价 2128.73 元／吨的差额计算，含税价

差为 873964.44 元。由于钢材造价已按预算价计入了鉴定调整结论，故将鉴定调

整结论中预算量与甲供量之差作为（可能的）自购钢材（按市场价格计算）价差

列入争议项目，如华厦公司能证明全部钢材为甲供或乙方未自购钢材，则此项价

差不应计入鉴定结论，且需扣除已入鉴定调整结论的钢材预算价（含税）

709564.16 元，反之，陕西一建如能证明这些钢材为自购，则不必再修改本《调

整结论》。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上述中的证据，则应当按

照合同中约定的钢材均甲供，故应当将已入鉴定调整结论的钢材预算价（含税）

709564.16 元从鉴定调整结论中减除该项造价。

3.鉴定机构认为自购水泥价差 822971 元，按照合同约定，水泥均甲供，陕

西一建称甲方未全部供应，部分为施工方购买，根据建设方提供的相关说明，建

设方供应的水泥总量为 7808.63 吨，预算总量为 11027.4 吨，差 3218.77 吨，按

施工期间平均市场价（425R：315 元／吨、525R：385 元／吨）与预算价（425R：

260 元／吨、525R：290 元／吨）的差额计算，价差为 823243.75 元。由于水泥

造价已按预算价计入了鉴定调整结论，故将鉴定调整结论中预算量与甲供量之差

作为（可能的）自购水泥（按市场价格计算）价差列入争议项目，如华厦公司能

证明全部水泥为甲供或乙方未自购水泥，则此项价差不应计入鉴定结论且需扣除

已计入鉴定调整结论的水泥预算价（含税）791905.79 元，反之，陕西一建如能



证明这些水泥为自购，则不必再修改本《调整结论》。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双

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上述中的证据，则应当按照合同中约定的水泥均甲供，故应当

将已入鉴定调整结论的钢材预算价（含税）791905.79 元从鉴定调整结论中减除

该项造价。

4.鉴定机构认为 2011 年 12 月 1 日后施工部分人工价差，鉴定委托书中要求

鉴定的停窝工损失，2017 年 3 月 2 日开庭时，陕西一建当庭澄清，应为：因甲

方（华厦公司）原因导致部分项目推迟到 2011 年 12 月 l 日后施工，适用新的调

价文件（陕建发[2011]277 号），由此计算的人工价差。一审法院认为，因甲方

（华厦公司）原因导致部分项目推迟到 2011 年 12 月 l 日后施工，适用新的调价

文件（陕建发[2011]277 号），依据鉴定机构 2017 年 7 月 4 日的调整修正说明，

该部分的人工价差为 468006.0489 元。由此计算的人工价差应计入本次的工程总

造价的范围。

（二）安装。

1.鉴定机构认为陕西一建提出 PVC 排水立管均采用配套的消音管件连接，华

厦公司提出 PVC 排水立管均采用普通管件连接，此项存在争议，涉及造价

37810.46 元，未计入本次《调整结论》。如华厦公司能证明 PVC 排水立管均采

用普通管件连接，则不必调整鉴定结论，反之，陕西一建如能证明 PVC 排水立管

均采用消音管件连接，则应将此项价差再计入鉴定结论。一审法院认为，此项双

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庭审中作为施工方的陕西一建并未举证证明 PVC 排水

立管均采用配套的消音管件连接，故不必调整鉴定结论。

2.给水管安装定额中已包含管道一次试压，陕西一建提出户内埋地给水管存

在二次试压，此项存在争议，涉及造价 15342.7 元，未计入本次《调整结论》。

如华厦公司能证明未要求户内埋地给水管二次试压，则不必调整鉴定结论，反之，

陕西一建如能证明户内埋地给水管建设方要求进行了二次试压，则应将此项价差

再计入鉴定结论。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建筑行业习惯二次加压并非必须，且作为

施工方的陕西一建并未提供二次加压的证据，故不必调整鉴定结论。

3、消火栓管道安装定额中已包含管道一次试压，施工方提出消火栓管道实

际试压两次，此项存在争议，涉及造价 7895.37 元，未计入本次《调整结论》。

如华厦公司能证明未要求消火栓管道试压两次，则不必调整鉴定结论，反之，陕



西一建如能证明消火栓管道建设方要求进行了二次试压，则应将此项价差再计入

鉴定结论。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消火栓管道二次加压并非必须进行的项目，且作

为施工方的陕西一建并未提供二次加压的证据，故不必调整鉴定结论。

4.2017 年 6 月 18 日补充的鉴定资料为华厦公司提供的配电箱采购合同（涉

及金额 297180.35 元）、无负压供水设备采购合同（涉及金额 227790.32 元）和

相应付款证明，这两项设备是否为甲供双方存在对立观点，鉴定意见已将这两项

设备价计入鉴定结论，将争议涉及金额列示在争议项目，供报告使用人参考。如

华厦公司能证明这两项设备为甲供，则应调整鉴定结论，从鉴定结论中扣除相应

金额，反之，陕西一建如能证明这两项设备为乙方自购，则不必再修改本《调整

结论》。一审法院认为，华厦公司在庭审中提供了证明这两项设备为甲供的证据，

而陕西一建并未提供该方面的证据，故以上该两项设备所涉及金额应予以扣除。

三、其他有关问题。

2017 年 1 月 18 日质证中，陕西一建提出要求鉴定机构测算的部分数据，现

分别说明如下：

养老统筹费：本项目鉴定造价中按行业管理规定扣除了养老统筹费 1031873

元。

安全文明施工定额补贴费：按本项目鉴定依据的标准（99 定额），取得《安

全文明工地证书》结算时方可计算该项费用，本项目提供的鉴定资料中未见《安

全文明工地证书》，故鉴定结论未包含该项费用。按同期标准测算，本项目如按

2.6%测算，安全文明施工定额补贴费为 755738 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养老统

筹费、安全文明施工定额补贴费，鉴定机构均依行业管理规定或相关证据作出的

结论，故不必调整。综合以上部分通过一审法院最终认定的总价款为

27788465.4289 元。扣除华厦公司共计支付陕西一建工程款 23303384.84 元。最

后，华厦公司应该支付陕西一建工程款 4485080.5889 元。

四、华厦公司反诉称陕西一建在施工过程存在工期延误的问题故请求承担工

期延误违约金 1800000 元以及已发生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1560697 元。一审法院认

为，双方合同中虽约定了工期，但从 2012 年 2 月 29 日会议记要以及 2012 年 5

月 21 日双方签订的交房及场地清理协议中，能够认定双方对合同中原约定的工

期进行了变更。因此，依据上述约定双方交工时间应为 2012 年 6 月 5 日。本案



从双方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工程竣工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5 日。因此，可以认定

存在工期延误的事实，陕西一建晚交工 1个月，依据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

但约定的日 5万元的违约金明显过高，依据总合同价款酌定为日 3万元，故陕西

一建承担工期延误违约金 900000 元，对于华厦公司主张的已发生的经济损失

1560697 元，因工期延误陕西一建承担了 900000 元的违约金，已经弥补了华厦

公司的损失且具有一定的惩罚性。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对于

华厦公司该部分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五、对于陕西一建诉请的 50000 元保证金问题，华厦公司认可并未退还。因

此对于该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四条，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

定，遂判决：一、由被告（反诉原告）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支

付原告（反诉被告）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本金

4485080.5889 元及利息，利息从 2012 年 7 月 6 日至给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计付；二、由被告（反诉原告）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退还原告（反诉被告）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保证金 50000 元；三、

由原告（反诉被告）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反诉原告）

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违约金 900000 元；四、驳回原告（反诉

被告）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其它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

原告）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 138538

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117757.3 元,

被告（反诉原告）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20780.7 元。反诉

费 16840 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6840

元，被告（反诉原告）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10000 元。鉴

定费 737000 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350000 元。被告（反诉原告）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387000

元。

二审【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 194 号】关于合同效力

及结算依据问题。陕西一建称本案在卷的备案合同与在政府主管机关备案的合同



不一致，并申请本院调取真实的备案合同。本院向宝鸡市高新区管委会调取了案

涉工程的备案合同，经比对，与在卷的备案合同一致。案涉工程存在两份合同，

一份是招投标前的施工协议，一份是招投标后在政府机关备案的施工合同。陕西

一建称前述备案施工合同不是真实的备案施工合同，本案还存有另一份当初真实

提交备案的施工合同，因陕西一建就其所述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依据

不足，不能成立。案涉工程为商品住宅，按法律规定属于强制招投标项目，施工

协议未经招投标程序签订，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项之规定，

施工协议无效。备案合同虽经招投标程序签订，但招投标之前双方已签订施工协

议确定案涉工程由陕西一建承建，故招投标属明招暗定，存在串标行为，且经招

投标程序签订的备案合同专用条款 51.1 约定，本合同协议书的工程造价为暂定

价，实际工程造价按施工协议中约定的计算办法计算并经双方核对后确定；26.2、

27.1 约定，合同价款调整执行施工协议；52 约定，合同与施工协议有冲突时以

施工协议为准。以上说明备案施工合同对合同价款的约定实质就是施工协议中对

合同价款的约定，即招投标前双方就合同价款等实质性条款内容已达成合意，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五十五条之规定，陕西一建中标

无效。在中标无效的情形下，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项之规

定，备案合同亦为无效。一审认定备案合同有效错误，二审予以纠正。虽然依据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若同一工程存在多份合同时应以备案

中标合同为结算依据，但该条适用前提是备案中标合同合法有效，在备案施工合

同无效时并不必然作为讼争工程的结算依据。本案中，备案施工合同与施工协议

虽无效，但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两份合同对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是一致的，

即以施工协议约定为准，而案涉工程已竣工并交付使用，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

释》第二条之规定，应参照施工协议对合同价款的相关约定确定工程价款。

关于欠付工程款数额问题。鉴定结论采用定额计价方式，符合施工协议的约

定，陕西一建称应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进行鉴定，因与双方之间的约定不符，

故对陕西一建以一审鉴定依据错误为由申请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

于陕西一建对一审鉴定结论提出的异议，本院认定如下：1.甲供钢筋、水泥。陕

西一建称合同虽约定钢筋、水泥为甲供，但地下车库、大门及二层门面房等增加

项目并未约定甲供，事实上其也采购了钢筋、水泥，一审扣除钢筋 1614876.79



元、水泥 1583528.16 元错误。因增加的工程项目双方并未另行签订合同，双方

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就增加的施工项目形成了新的约定，应视为双方在施工合同履

行中对原合同内容进行了调整，故增加的施工项目应当适用施工合同的约定，即

应认定增加的施工项目中的钢筋、水泥均为甲供。又因合同约定钢筋、水泥为甲

供材，故双方此节争议应由陕西一建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华厦公司提交鉴定材料

显示其所供应的钢筋、水泥总量少于预算用量，但差额部分并不能当然认定为陕

西一建所购，陕西一建若主张钢筋、水泥差额部分不能作为甲供材从工程价款中

扣减，仍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其实际购买了相应的钢筋、水泥用于案涉

工程，但陕西一建一审中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依据鉴定机构出具

的争议说明，以陕西一建没有自购钢筋、水泥为依据对鉴定结论进行相应调整，

并无不当。2.砂石料。陕西一建要求砂石料按 57 元/方计价，双方施工协议约定

了地材价格的计价依据，但华厦公司 2011 年 5 月 17 日向陕西一建发出通知，明

确砂石料从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57 元/方，陕西一建接收了该通知，双方就

砂石价格变更了施工协议七.3 的约定，且本案诉讼中华厦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向一审提交的《对陕西一建“关于陕西融威 2017 年 7 月 10 日造价鉴定结论意

义及采用的意见”的回复》第 3条中再次强调其在施工过程中对砂石料进行了认

价，应当按认价单计算，故 2011 年 4 月 1 日之后砂石料价格应按 57 元/方计算。

经鉴定机构复核，此部分材差应增加 109045.8 元。陕西一建提出异议认为少计

58432.88 元，鉴定单位回复异议称陕西一建主张的漏计材差是认价单所明确价

格调整日之前的工程量所产生。因华厦公司下发的认价单明确价格调整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1 日，故该日期之前的工程量不应依据认价单调整材差，陕西一建

虽提交了地下车库价差配合费明细表、告知函和工地例会纪要证明其主张，但其

并未举证证明地下车库价差配合费明细表所载砂石量全部是调价日之后产生，而

告知函中华厦公司并未签章，工地例会纪要也无调整砂石价格的内容，故陕西一

建的异议依据不足，不能成立，砂石材差应以鉴定单位复核调整后的结论为准。

3.模板。鉴定结论按大模板计算价款，陕西一建对此有异议，但并没有提交证据

证明其在施工中采用了其他方式而不是大模板，故其异议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4.装饰人工费。鉴定单位一审答复，施工协议约定土建适用 99 定额，安装适用

01 定额，两项定额标准中均没有装饰人工费概念，只有综合工日。陕西一建并



未提交证据证明鉴定单位的答复存在错误，故此项异议依据不足，不能成立。5.

停窝工期间人工费差价。一审已依据鉴定结论的争议说明将人工差价 468006.05

元计入了工程总价款，陕西一建认为鉴定结论仅计算了土建部分，未计算装饰部

分，但鉴定单位已明确，99 定额和 01 定额中均没有装饰人工费概念，故亦不存

在所谓装饰人工费差价。6.劳保统筹。依据相关规定，劳保统筹费由建设单位向

政府相关部门缴纳，并非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二审中华厦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其

已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了养老统筹费用，故一审认定的工程总价款中不包括劳保

统筹费用正确。7.文明施工费。依据施工协议七.6 约定，计取文明施工费以取

得文明工地证书为前提，而陕西一建并未取得文明工地证书，陕西一建称其已向

监理申报了文明工地，但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认

定工程总价款中不包括文明施工费，并无不当。8.甲供电缆。陕西一建称鉴定结

论将 2012 年 6 月 3 日的证据认定为甲供材料错误，经查该证据为华厦公司提交

的电缆签收单，因该签收单上有陕西一建的员工王友春、王小军签字，故签收单

上所载的电缆应认定为甲供材，一审将该部分款项从工程总价中予以扣减正确。

综上，华夏公司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应为 4594125.59 元（一审认定的欠付工程款

4485080.5889 元＋砂石材差 109045.8 元＝4594125.59 元）。

关于利息问题。陕西一建认为一审认定的竣工日期有误，但因经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签章的 5#、6#楼竣工验收报告载明

的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5 日，故一审认定该日期为竣工验收日期并认定欠付工程

款应自该日的次日起即 2012 年 7 月 6 日起算利息，并无不当。（一）陕西一建

主张欠付工程款应从 2012 年 4 月 1 日起计算利息，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以该

日期作为欠付工程款利息起算日期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故其该主张不能成

立。（二）陕西一建二审提交城建档案复印件证明竣工日期应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并要求本院调取该证据原件以证实其所交证据的真实性。经查，档案复印件

显示竣工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的是竣工报告和单位（子单位）工程概况表，

竣工报告只有施工、监理单位签章，单位（子单位）工程概况表仅有施工单位签

章，证明效力明显低于签章日期为 2012 年 7月 5日的有五大主体共同签章的 5#、

6#楼竣工验收报告，故对其调取证据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三）二审中，陕

西一建对 2012 年 7 月 5 日会议纪要上其工作人员王友义的签字及 2012 年 8 月



15 日整改报告上其签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就会议纪要上王友义签字的真实

性提出了书面鉴定申请。经查，会议纪要上并无参会人员签字，所附会议签到表

上有参会人员签字，因原一审、原二审中陕西一建认可会议签到表并表明其参加

了会议，故其二审中否认签到表上签字的真实性，与其之前的诉讼行为矛盾，故

对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四）陕西一建称案涉工程已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交付，依据法律规定应以工程转移占有之日即 2012 年 5 月 23 日为竣工日。双

方 2012 年 5 月 21 日交房及场地清理协议一.1 约定，5#、6#楼合同约定内所有

工程量 2012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楼内所有施工任务（分包项目除外），并具备验

收条件；2012 年 5 月 31 日正式向甲方移交全部钥匙。该约定说明双方一致同意

在工程完工次日即移交工程，而不是待竣工验收后再移交，事实上案涉工程也是

依约定先交付后进行的竣工验收，因此华厦公司未经竣工验收使用案涉工程是经

双方协商同意，而非其单方擅自所为，本案不符合《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十四

条第（三）项规定情形，不能依据该条法律规定认定工程转移占有之日为竣工验

收日。

关于停窝工损失问题。一审中，陕西一建就停窝工损失提出鉴定申请，鉴定

单位回复因其提交的鉴定材料不足无法鉴定，后陕西一建明确其主张的是人工费

调差，鉴定单位据此计算出人工差价，一审依据鉴定结论的争议说明将此部分人

工差价 468006.05 元已计入了工程总价款。陕西一建上诉称鉴定结论仅计取了土

建部分人工费差价未计取装饰部分人工费差价，因鉴定单位一审中已答复施工协

议约定适用的定额标准中均没有装饰人工费概念，只有综合工日，而陕西一建并

未提交证据证明鉴定单位的答复存在错误，故其关于增加装饰人费差价的主张依

据不足，不能成立。

关于延期交工违约金。案涉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故双方就工期约定的违约

条款亦为无效，华厦公司请求陕西一建承担逾期交工违约金依据不足，一审认定

陕西一建支付违约金错误，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陕西一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二审裁判结果



一、维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宝民二初字第 00086 号民事判决第二

项；

二、撤销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宝民二初字第 00086 号民事判决第三

项、第四项、第五项；

三、变更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宝民二初字第 00086 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为：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支付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款 4594125.59 元，并支付以 4594125.59 元为基数从 2012 年 7 月 6

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驳回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五、驳回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反诉请求。

以上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偿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155378 元，由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103306 元，由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52072 元；二审案件

受理费 138461 元，由陕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128909 元，由宝

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9552 元。鉴定费 737000 元由陕西建工

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350000 元，宝鸡华厦（集团）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负担 38700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再审【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 679 号】根据陕西一建公司

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审查的主要问题是，二审判决认定的案涉工程造价是否存

在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工程造价鉴定依据问题。陕西一建公司称《鉴定意见书》中工程造

价应依据招投标文件载明的清单报价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依据双方签订的《工程

施工协议书》中约定的定额计价是错误的。本院认为，陕西一建公司与华厦公司

在案涉工程招投标前，进行实质性磋商，明招暗定，存在串标行为，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中标无效。双方订立

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施工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

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

施工协议书》无效的情况下，案涉工程价款可以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双方在《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实际工程造价按《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的计算方法计

算，因此，鉴定机构按《工程施工协议书》的约定计算工程造价并无不妥。陕西

一建公司认为《鉴定意见书》鉴定依据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陕西一建公司对部分工程价款计价的异议问题。为了确定案涉工程

价款，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根据一审法院提供的《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施工协议书》、工程施工图等资料结合现场勘查，依据

合同约定的计价标准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经双方

当事人多次质证，鉴定机构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鉴定结论进行修正并作

出《调整结论》，对双方争议事项进行了说明。该鉴定意见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否则，应作为认定案涉工程价款的依据。

对于陕西一建公司对部分工程费用计价提出的异议，本院分别评析：（一）

关于劳保统筹费用。华厦公司提供了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劳保统筹费用发票，且

双方在《工程施工协议书》中约定取费项目不计劳保统筹，二审判决认定工程总

价款中不包括劳保统筹费用并无不当。（二）文明施工费。根据《施工协议书》

的约定，计取文明施工费需以取得文明工地证书为前提，而陕西一建公司并未取

得文明工地证书。陕西一建公司称其已向监理申报了文明工地，但未在指定期限

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二审判决认定工程总价款中不包括文明施工费并无不当。

（三）安装人工价差。一审中鉴定机构答复陕西一建公司，《工程施工协议书》

约定的土建和安装工程计价标准中没有装饰人工费概念，只有综合工日，陕西一

建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答复存在错误。同时，陕西一建公司主张安装人工价

差，但其提交给鉴定机构的工程量完成情况表仅列示土建项目。因此，鉴定机构

根据陕西一建公司提交的鉴定资料测算人工总价差并无不当。（四）二次试压费

用。给水管、消火栓管道安装定额中已包含管道一次试压，作为施工方的陕西一

建公司并未提供二次试压的证据，鉴定机构未计提二次试压费用并无不当。（五）

PVC 管件计价。鉴定过程中，陕西一建公司主张 PVC 排水立管均采用配套的消音



管件连接，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鉴定机构按照普通管件计价并无不当。（六）

砂石料计价。华厦公司在《砂石料价格调整通知》中明确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

执行 57 元/m³的价格，而陕西一建公司主张按此价格结算以前的砂石料价款，无

事实依据。（七）电缆计价。陕西一建公司认为 2012 年 5 月案涉工程已经交付，

此后不可能再安装电缆。经二审法院审查，2012 年 6 月 3 日的电缆签收单上有

陕西一建公司员工签字，故二审法院将签收单上所载的电缆认定为甲供材并从工

程总价中扣减该部分价款，并无不当。另外，陕西一建公司认为电缆保管费应计

入工程造价，但其在一审、二审期间均未提出该主张，故不属于再审审查范围。

（八）模板计价。鉴定机构按大模板计算价款，陕西一建公司对此有异议，但并

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施工中采用了其他方式而不是大模板，故其异议依据不

足。（九）地砖计价。陕西一建公司认为华厦公司提供的购买合同上的公章与陕

西一建公司的公章不符，鉴定机构将地砖费用计入华厦公司的甲供材费用错误，

但陕西一建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十）水泥和钢材计

价。工程结算应基于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工程预算用量不能作为实际发生的工程

量纳入工程结算。案涉工程中水泥、钢材预算用量和华厦公司的实际供应量之间

存在差额，陕西一建公司主张水泥、钢材预算用量多出华厦公司供应用量的部分

应当认定系其购买，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自购水泥和钢材的事实，其亦无法

说明实际发生的水泥和钢材的具体用量。二审判决据此认定水泥、钢材均为甲供

材并无不当。

三、关于案涉工程竣工日期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

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

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

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本案中，首

先，虽然案涉工程是先交付后进行竣工验收，但华厦公司并非擅自使用未经竣工

验收的案涉工程，而是经双方协商的结果。其次，2012 年 7 月 5 日，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相关人员共同参加了案涉工程 5#、6

＃楼工程质监验收并形成《生态时代 5#、6＃楼工程质监验收会议纪要》，即案



涉工程经过了竣工验收，故二审法院以实际验收之日 2012 年 7 月 5 日为竣工日

期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综上，陕西一建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

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

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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